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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次：2－1

一、甲因年紀大了，有輕微失智症，受輔助宣告，輔助人為乙。試問：甲若

想向丙借錢，以投資期貨，期能使晚年生活更寬裕，應如何使借錢的法

律行為完全合法有效？（10 分）

丁因年紀很大，只能臥床，醫師叫喚其名或和其進行對話均無反應，需

24 小時派專人看護，照護費用很高，丁若受監護宣告，由戊擔任監護

人，戊為籌措丁之生活及醫療養護費用，欲代理出售丁名下位於其他縣

市之房屋一棟，戊應如何辦理？（15 分）

二、民國 92 年 1 月 2 日甲向親戚乙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00 萬元，約定 6 月

2 日還錢，不用加計利息。乙未料時間到了，甲還是無法清償債務，乙

於民國 102 年 1 月 10 日農曆年前向當地區公所聲請調解，沒想到 3 個

月後的調解期日到了，甲居然沒到調解委員會接受調解。試問：乙於民

國 109 年 1 月 10 日向甲要求償還借款，甲得否拒絕？（10 分）

若甲為購買 A 屋，於民國 85 年 1 月向乙借錢新臺幣（下同）200 萬元，

乙於出借 200 萬元時，甲將所購得之 A 屋設定抵押權予乙，甲乙約定

民國 90 年 1 月底需還清所有借款。乙於還款期日屆至時，向甲催討未

果，但乙並不急著需要這筆資金，又不好意思讓甲和甲的孩子沒地方居

住，遲至民國 112 年才想透過行使抵押權的方式追討這筆 200 萬元的資

金。試問：乙得否以此方法順利索回 200 萬元出借的資金？（15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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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甲與乙結婚後育有一子 A，A 於出生登記時，雙方約定從乙方姓氏，A

長至 8 歲時，乙因外遇而開始離家未歸，對 A 完全未予關心，且未給付

分文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，試問：甲若仍對婚姻抱著一絲希望而未離婚，

得否將 A 之姓氏更改為甲方姓氏？（10 分）

甲女與乙男僅交往而未結婚，甲自乙受胎育有一子 B，B 於 7 歲經乙認

領後，其姓氏為何？（20 分）

四、甲與乙結婚，婚後育有兩名子女 A 與 B，甲乙後來離婚，由甲單獨行使親

權，乙離婚後即未曾探望 A、B 而且並未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，A、B 均

由甲之父母丙丁協助照顧。後來甲因病死亡，丙丁欲聯絡乙，卻發現乙之

手機號碼及地址均已更換，無法順利聯絡上。試問：丙丁此時為 A、B 之

利益，可幫孫子女 A、B 對乙主張那些權利？（20 分）


